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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手术术前律师见证的作用探讨
吴 超 梁子君△ 刘剑锋 郭洪宇 于英来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医疗责任管理办公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 目的：探讨对于重大手术进行术前律师见证的积极作用。方法：对我院自 2004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2 月 1478 例非急症手术

的术前签字所进行的律师见证进行回顾分析。结果：患者家属及医务人员对这种手术签字形式予以肯定,无一例因告知不足引发的

医疗纠纷发生。结论：手术律师见证是手术风险的合理分担,有利于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促进医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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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quire into the positive effect of lawyer witness before major operations. Methods: We reviewed our

hospital's 1478 cases of lawyer witness to signatures before Non-emergency Super grade or grade A operations during from April 2001 to
December 2011. Results: Patients' family members and all personnel of our hospital approved this kind of signatures with lawyer witnesses,
and there is no medical dispute happened. Conclusions: Lawyer witnesses before operations partake in the risk of operations reasonably,
and 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protect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atients and hospitals. Also, it coul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medical disput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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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构建和谐社会，而现实状况却是医

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十分突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已成

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医疗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已严重阻碍了

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牵制了医院的生存与发展。此外有关文

献资料表明, 医疗纠纷中真正构成医疗事故的极少，大约为 3%
左右，大部分的纠纷是因为医患沟通不足引起的。那么，如何改

善这种现状，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我院在借鉴其他医院的成

功经验的基础上，自 2004 年 10 月开始开展了重大手术术前律

师见证工作，使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大大减低。现将我院具体做

法和体会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来源于我院自 2004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2 月，在我院

住院的非急症手术共计 1478 例，其中男性 729 例,女性 749 例,
年龄最小 2 岁,最大 88 岁，分别对于这些患者的术前签字过程

进行律师见证[1]。
1.2 方法

1.2.1 术前律师见证的概念及法律效力 律师见证，是指律师根

据当事人的请求，以律师身份在场，以律师的名义对具体的法

律行为或法律事件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的活动。因此，律

师见证在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引起诉讼时，通常可作为认定事

实、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证据效力[2]。
1.2.2 术前律师见证的基本原则

1.2.2.1 自愿原则 即根据双方的申请就双方申请的事项进行

见证[3]。
1.2.2.2 直接原则 即仅能就律师本人视眼所见范围内发生的

具体法律行为及法律事件进行证明。
1.2.2.3 公平原则 即真实的反映医患双方的意思表示，客观的

确认正在 发生的法律行为。
1.2.2.4 回避原则 即律师不得办理与本人、配偶或本人、配偶

的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业务[4]。
1.2.2.5 依法原则 要求见证律师必须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

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1.2.2.6 保密原则 要求见证律师保守秘密，不得泄露双方当事

人的隐私。
1.3 术前律师见证的范围

术前律师见证的范围包括手术级别高（Ⅳ级），难度大，危

险性大的；虽手术难度不大，但是患者高龄（70 岁及以上的）且

合并其他疾病的，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医疗新技术应

用的；患者病情复杂，治疗中存在矛盾的；可预见的术后治疗效

果不佳，患者及家属执意要求进行手术的；比较特殊的病例，如

预防性截肢、断肢再植术后效果不好再截肢的等等；患者严重

敏感，紧张，作为预防性的见证，避免术后产生纠纷的。
1.4 术前律师见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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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一般由医患双方提前向医务部提出申请，医务部工作

人员负责通知法律顾问，一般于手术的前一日进行术前签字律

师见证[5]。参加的人员包括主治医生、患者本人或其近亲属、律
师及医务部的工作人员[6]。首先由主治医生详细的介绍患者的

病情、诊断依据及相应的治疗方案。医生应将治疗该疾病的所

有方法均详尽提供给患者及其家属以供选择，充分保证患者的

知情同意权。然后对所选择的手术的术式、手术的风险及并发

症给予详细的告知和讲解。要求医生的语言通俗易懂，保证患

方和律师都能听懂并理解[7]，这期间患方或律师如仍有疑问也

可以进行询问。直至医患双方对整个手术前后的风险了解清楚

后，最终由三方共同确认谈话内容，并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认

可[8]。此过程如有必要医务部工作人员可以对其进行录音录像，

为诉讼程序进行证据保全。

2 结果

经过回顾总结我院自 2004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2 月间

1478 例非急症手术术前谈话律师见证的案例，结果表明重大

手术术前律师见证，对于增强医疗告知的可信度，减少医疗纠

纷发生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同时在充分履行告知义务，保障患

者知情权[9]，提高医务人员法律意识，增强工作责任心，规范医

疗行为，增进医患沟通，维护双方合法权益，改善医患关系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10]。患者及其亲属和医务人员对这种手术签字

形式予以肯定。七年间，我院经律师见证的手术患者，无论最终

治疗效果是否满意，未发生因告知不足导致的医疗纠纷，较好

地维护了医院的社会声誉，减少了经济上的损失。

3 讨论

3.1 促进了医务人员规范医疗行为，增强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
据统计，随着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近

年来医疗纠纷呈显著上升趋势。虽经各级鉴定部门最终定性为

医疗事故的比例极低，但仍可看出，多数的医疗纠纷成因都与

医患之间的沟通不充分相关。通过分析多年来我院发生的医疗

纠纷，手术科室纠纷发生率明显高于非手术科室，尤其是难度

大、风险高的手术发生率更高。难度大、风险高往往意味着病人

花费高、预后差，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病人家属人财两空，医疗

纠纷就会立刻爆发。对于此种医疗纠纷，如果一旦发生，则无论

怎样医方都会很被动，而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预防。律师术前

见证制度增强了医生的法律意识[11]，使医生们更加明确了自己

的责任和义务[12]，更好的规范了医疗行为，从根本上化解医疗

纠纷于无形之中。
3.2 让病人的知情同意权也得到了充分尊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群众对就医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就医过程中不仅仅要求较好的医疗效果，低廉的医疗费用，

还更多的想参与到整个医疗过程的决策中，也就是说医患关系

已经从被动接受型转换为主动参与型。在医患关系不对称的情

况下，患方更渴求知道疾病治疗的方案选择、辅助检查的相关

性、药物的替代选择及不良反应等相关的医疗信息，这就要求

我们医务人员尽量多的向患者解释及反馈，尤其是手术治疗的

患者，更应该向其提供两种以上治疗方案，并将各种治疗方案

的利弊及对患者的影响阐述清楚。术前律师见证这种形式，使

医生谈话更加认真，用词更加规范、通俗，也让患方增添了信

任，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进行慎重选择，可以说，这种做法让病

人的知情同意权得到了充分的尊重[13]。
3.3 最大限度地解除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减少了医疗纠纷，有

利于医学进步。
重大手术术前律师见证制度，通过充分的沟通使患方在术

前充分地了解了自己的手术方案以及风险，一旦出现意外，会

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进行应对或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14]。它

最大限度地解除了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这样医务人员就能更

专注于手术本身，从而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并且有利于医学的

进步与发展，医学目的的最终实现。同时，律师见证制度维护了

医院和患者双方的合法权益[15]，减少了医疗纠纷的发生，帮助

医疗单位摆脱了尴尬处境，是现阶段平衡医患关系、构建和谐

社会必不可少的手段，建议各医疗机构及有关部门给予更多的

关注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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